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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体〔2007〕6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举办《阳光伙伴》全国电视体育竞赛活动 

泉州赛区比赛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各小学： 

为认真贯彻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精神及《教育部国家体育

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，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

见》、《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

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》，教育部《关于组织部分省（市）学生参

加<音乐伙伴>与<阳光伙伴>电视竞赛活动（第二季）的通知》精

神，切实把开展阳光体育运动作为加强学校体育工作，提高全体

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。根据省教育厅关于举办《阳

光伙伴》全国电视体育竞赛活动福建赛区比赛的通知（闽教体

[2007]7号文）精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比赛时间、地点：5月12日或13日（待市政府批复）上午 9

时在仰恩大学附属中学体育馆举行。 

二、领队、教练员会议时间：4 月 30 日上午 10∶00 在泉州

市教育局召开，请各代表队领队或教练员准时参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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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组织机构：见附件 1 

四、组织形式和规则：见附件 2 

五、要求：请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按照竞赛要求认真组织

队伍参赛，届时将举行既隆重又简单的开赛仪式，因此要求各县

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分管学校体育工作的副局长和体育专干要亲自

带队到达比赛现场并协助、配合福建教育电视台做好电视拍摄等

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、《阳光伙伴》全国电视体育竞赛（爱贝通杯）泉州赛区

组织机构 

附件：2 、《阳光伙伴》全国电视体育竞赛（爱贝通杯）泉州赛

区组织形式和规则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阳光伙伴 比赛 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省教育电视台，泉州移动分公司，仰恩大学

附属中学。  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07 年 4 月 2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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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： 

《阳光伙伴》全国电视体育竞赛（爱贝通杯） 

泉州赛区组织机构 

 

1、组委会主任： 

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      孙银聪 

２、组委会副主任       

泉州市教育局体卫艺教科科长              黄庆坤 

泉州市教育局体卫艺教科正科级督学           陈东海 

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泉州分公司集团大客户部副总经理  张汀 

３、组委会成员 

鲤城区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   王  明 

丰泽区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   林清宏 

洛江区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    赖水南 

泉港区教育工委副书记                 柯秀明 

惠安县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   蔡国雄 

晋江市教育工委委员                  许鹏飞 

南安市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   李新星 

安溪县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   王中华 

德化县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   郑宝国 

永春县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郑光灿 

石狮市教育工会主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魏声巧 

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泉州分公司客户部              杨洪昭    

４、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

泉州市教育局体卫艺教科正科级督学        陈东海（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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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： 

《阳光伙伴》全国电视体育竞赛（爱贝通杯） 
泉州赛区组织形式和规则 

1、参赛对象 

    参赛队员应为小学五年级的在校学生，每队应有正式队员 28

名（男女各 14 名），候补队员 4 名（男女各 2 名）。一名队员不

得重复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参赛队。专业体育学校和体育特色班

不得参加比赛。 

    报名参加此项活动的队员，需在家长了解比赛方式的前提

下，征得家长同意，方可参加活动报名。 

    2、参赛队要求 

    参赛学校着统一的服装。学校可以自行设计本校参赛队的出

场方式、参赛口号、队旗、对歌、啦啦队表演等项目。 

3、参赛程序 

   （1）参赛队伍 

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组织 2 支队伍、市直小学每校组织

1支队伍，共 27 支队伍参加市级的比赛。比赛后将选出 2支成绩

最好的队伍参加省级的半决赛。 

    （2）组织形式 

    由市教育局组织，并由市教育局体卫艺教科负责牵头成立现

场领导小组。现场领导小组负责确保比赛程序，现场协调其他工

作。现场领导小组对当场比赛结果具有解释权。 

    ①27 个参赛队出场顺序根据抽签决定。 

    ②每队跑两次，计两次最好成绩为本次比赛最终成绩。以各

队最终成绩排列名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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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③如两队或两队以上最终成绩相等，则以各队另一次成绩决

定其名次，另一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；如另一次成绩再相等，则

名次并列。 

4、比赛办法 

（1）赛场用具 

比赛、训练用绑腿带由省教育厅统一制作、发放。各参赛队

护具（护腕、护肘、护膝等）由各参赛队自行解决，推荐使用轮

滑运动的全套护具。 

（2）竞赛规则 

 ①28 人站成一排（男女交叉），所有队员必须把右臂搭在右

边同伴的右肩上，同时左手放在左边同伴的腰处（反之亦可）。

每相邻两人两腿绑在一起，结队站在起跑线后成预备姿势，等待

起跑发令。当裁判发出“预备”口令后，所有学生做好准备，发

出“开始”口令后，学生并排连成一整体一起向前跑，距离为 40

米。 

②在裁判发出起跑口令后开始计时，以最后一名队员身体躯

干完全越过终点线后沿的瞬间停表读记每队的完成时间。最后以

完成时间作为每队的比赛成绩，完成整个比赛用时最少的一队为

胜。最后按照各队抵达终点的时间排序决定名次。 

③起跑时队伍中任一队员的身体在起跑口令发出之前越过

起跑线视为起跑犯规，如起跑犯规两次，则取消全队比赛资格。 

④比赛过程中，当队伍中的任何一名队员出现摔倒时，所有

队员必须立即停止并在裁判员指挥下回到摔倒的地点重新开始

起跑。其间，裁判不停表，不再发出起跑口令。 

⑤在比赛前参赛队员要接受大赛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资格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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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一旦发现违反比赛规定，将取消全队比赛资格。 

⑥比赛过程中不得换人。比赛检录时间终止后未参加检录的

队伍，不能参加比赛。 

⑦每名队员检录和比赛时都必须佩戴护具，如未佩戴护具，

则不得参加比赛。 

  ⑧各参赛队教练在该队比赛过程中，可在队伍后跟跑，以对

奔跑中的孩子进行保护，但不允许在比赛过程中教练奔跑与队伍

平行或超过队伍领跑，否则视该队这一跑成绩无效。每队至多三

名教练可在比赛时跟跑。 

5、裁判组成 

为保证比赛公平公正进行，比赛将聘请国家级田径裁判、鲤

城区教育局副局长王明同志担任总裁判长。比赛采用手计时，裁

判人员均由市教育局体卫艺教科选定，即由 15 名裁判员组成裁

判组： 

总裁判长 1名：负责统筹整个裁判组，并对比赛纪律和计时

成绩负责。 

检录员 2名：负责比赛队伍的检录工作。 

检查员 4名：负责确定比赛队伍的正确起跑。队伍如果中途

摔倒，明确起跑的地点。 

计时裁判长 1名：负责确认比赛队的成绩。 

计时裁判 6名：对比赛队的成绩进行计时，并确认成绩。 

发令裁判 1名：发令裁判必须按照国际径赛比赛短跑规则口

令发令，即“各就位、预备、跑”的顺序进行发令。 

 


